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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社會企業的發展  

[立法會 CB(2)2385/06-07(01)至 (02)及 IN13/06-07號
文件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與政府當局會商  
 
2.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為促進社會企業發展而推行

的措施，包括為社會企業提供創業支援，以及舉辦社會

企業交流會和高峰會，以探索本港社會企業進一步發展

的可行未來路向。  
 
3.  委員對政府當局文件沒有闡述促進社會企業進

一步發展的具體措施，普遍表示失望。委員認為政府應

為社會企業營造有利環境，並提出下列建議供政府當局

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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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社會企業的發展不應局限於地區層面的小規模

試驗計劃，因為該等計劃遠不足以為失業人士

創造就業機會；  
 
(b) 設立社會企業的法律架構 (包括《合作社條例》

及《公司條例》 )已過時，應予檢討；  
 
(c) 在批出政府服務合約時，向弱勢社提供就業

機會的社會企業應獲較高評分；及 
 

(d) 應提供支援及協助，使社會企業得以持續發展。 
 
4.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及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1)
就委員的建議作出以下回應  ⎯⎯  
 

(a) 社會企業的發展須獲得不同界別的互相合作，

而且應分階段進行。政府當局會考慮本港及海

外國家推行社會企業計劃的經驗，以期就香港

社會企業的進一步發展訂定可行的未來路向；  
 
(b) 政府當局會研究修訂《合作社條例》是否最佳

路向，抑或對《公司條例》作出修訂會更恰當，

以設立新的法律實體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c) 政府當局會考慮，在批出政府服務合約時，可

否進一步增加聘用弱勢社的評分比重。不

過，鑒於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適用

於香港，社會企業參與競投政府合約時須受相

同的政府採購程序所限；及 
 

(d) 私營機構可提供諮詢和友導服務等支援，以幫

助社會企業持續發展及增強其競爭優勢。政府

當局會研究採取適當措施為社會企業提供支

援，包括提供方便營商的措施及宣傳社會企業

的概念，讓公眾更加認識和接受。  
 
5.  周梁淑怡議員及田北俊議員表示，屬自由黨的

議員不反對發展社會企業作為其中一項扶貧措施，但他

們關注到，社會企業的運作如得到政府推動或支援，可

能會對中小型企業構成不公平競爭。周梁淑怡議員補充，

當局應就此方面清楚界定社會企業的目標和業務範疇。  
 
6.  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1)回應時表示，根據海外

經驗，社會企業的業務範疇差異很大。政府當局會推動

及支援以商業模式運作、並以援助弱勢社為其明確社

會目標的社會企業。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1)表示，雖然

社會企業與其他行業可能在公開市場上競爭，但一些社

會企業找到了尚未被其他行業發掘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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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  
 [立法會CB(2)2385/06-07(03)號文件 ] 
 
7.  政府統計處助理處長 (社會統計 )(下稱 "統計處

助理處長 ")利用電腦投影片，向委員簡介《主題性報告：

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下稱 "《報告》")的結果。勞工及

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特別職務 )補充，政府當局非常關

注收入差距及其趨勢，特別是低收入工人及弱勢社羣的

福祉。勞工及福利局將負責監督及監察政府的扶貧工

作，以及鼓勵加強協調跨部門的滅貧工作。  
 
8.  委員察悉並關注到，住戶收入差距正不斷擴

大，這從收入分布兩端的住戶數目在 1996年至 2006年間

有所增加得到證明。過去數年，堅尼系數持續上升，亦

反映收入差距有惡化趨勢。部分委員不滿政府企圖透過

更改堅尼系數的編製方法，以減輕問題的嚴重程度。

這些委員認為，雖然按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編製

的堅尼系數較按原本住戶收入編製的數值為低，但以這

基礎編製的堅尼系數，仍高於已發展經濟體系 (例如加拿

大及英國 )同一期間的堅尼系數。這顯示香港的收入差距

問題越趨嚴重。他們要求政府當局進一步提供有關海外

國家堅尼系數的資料，以便更深入瞭解香港的收入分布

情況。  
 
9 .   政府經濟顧問及統計處助理處長作出以下回

應  ⎯⎯  
 

(a) 鑒於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結構近年出現重大變

化，收入分布的研究已變成一項複雜的事宜，

將須小心分析。由於多項社會經濟因素及政府

的稅務政策和社會福利所產生的收入重新分布

效應，對住戶收入分布造成了綜合影響，堅尼

系數作為單一指標，或未能完全反映收入差距

的情況；及  
 
(b) 《報告》已載列選定海外經濟體系堅尼系數的

資料。基於資料來源、收入的定義和編製方法

不盡相同，比較不同國家的堅尼系數會有相當

的限制。  
 

政府當局  10.  李卓人議員要求而政府當局答允在會後提供下

列統計數字  ⎯⎯  
 

(a) 2006年每月住戶收入低於 4,000元的非長者住

戶數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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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06年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低於 4,000元的在職

者人數。  
 
(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 資 料 已 隨 立 法 會

CB(2)2551/ 06-07(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11.  委員認為，鑒於貧富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政府

當局應立即解決有關問題。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 (特別職務 )強調，勞工及福利局負責監督及監察扶貧工

作 (包括推行扶貧委員會各項建議 )的整體進度。  
 
 
III. 其他事項  
 
1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4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10月 3日  
 



 

附件  
 

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07年 7月 10日 (星期二 ) 
 時間：下午 4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議程第 I項  －  社會企業的發展  

 
000000 – 
000659 
 

主席  會議安排  
 

 

000700 –  
001456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進一步鼓勵在香港發展社

會企業的措施  
 

 

001457 –  
002146 

主席  
陳婉嫻議員  
政府當局  

陳婉嫻議員認為  ⎯⎯ 
 
(a) 政府有必要提供全面支援及措施，以

利便社會企業的發展；及  
 
(b) 社會企業不應局限於地區層面的小

規模試驗計劃，因為這些計劃遠不足

以為失業人士提供就業機會  
 
政府當局回應如下  ⎯⎯ 
 
(a) 政 府 經 已 及 將 會 作 出 多 方 面 的 努

力，以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及  
 
(b) 社會企業的發展須獲得不同界別的

互相合作，而且應分階段進行  
 

 

002147 –  
002715 

李鳳英議員  
政府當局  

李鳳英議員關注到  ⎯⎯ 
 
(a) 並無具體說明政府為推動社會企業

發展而採取的各項措施，亦無推行時

間表；及  
 
(b) 政府在推動及支援社會企業方面擔

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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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如下  ⎯⎯ 
 
(a) 經考慮有關各方的意見後，當局現正

就社會企業的發展訂定可行的未來

路向；  
 
(b) 會舉辦社會企業高峰會，以研究社會

企業發展的各個環節；及  
 
(c) 會考慮訂定措施，利便社會企業競投

政府服務合約  
 

002716 –  
003224 

張超雄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張超雄議員建議  ⎯⎯  
 
(a) 應檢討設立社會企業的法律架構，包

括《合作社條例》及《公司條例》；

及  
 
(b) 在批出政府服務合約時，應增加社會

企業的評分  
 
政府當局表示  ⎯⎯  
 
(a) 會研究修訂《合作社條例》是否最佳

路向；及  
 
(b) 經 考 慮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的 意 見

後，會研究訂定措施以利便社會企業

競投政府服務合約  
 

 

003225 –  
003804 

梁國雄議員  
政府當局  

梁國雄議員認為  ⎯⎯  
 
(a) 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的目標，應旨在為

失業人士創造就業機會；  
 
(b) 政府應向社會企業提供土地資源，以

便設立這類企業；及  
 
(c) 在批出政府服務合約時，應優待社會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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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003805 –  
004330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關注到  ⎯⎯  
 
(a) 如要對《公司條例》作出修訂，以新

法律形式設立社會企業，有關工作所

需的時間，因為修訂《公司條例》規

模龐大且相當費時；及  
 
(b) 社會企業可否持續發展，因為這類企

業的運作規模細小，而且缺乏市場優

勢  
 
政府當局回應如下  ⎯⎯  
 
(a) 會考慮本港及海外國家推行社會企

業計劃的經驗，以期訂定促進社會企

業發展的最佳方法；及  
 
(b) 根據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及 "伙伴倡自

強 "社區協作計劃的經驗，一些社會

企業具競爭優勢，可持續經營  
 

 

004331 –  
005056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梁耀忠議員認為  ⎯⎯  
 
(a) 推動社會企業發展可能抵觸政府的

不干預政策；及  
 
(b) "伙伴倡自強 "社區協作計劃下一些社

會企業計劃能否持續發展，令人質疑  
 
政府當局回應如下  ⎯⎯  
 
(a) 會盡量取得適當的平衡，一方面營造

有利環境發展社會企業，另一方面不

會對商界構成不公平競爭；   
 
(b) 為社會企業提供營商友導服務；及  
 
(c) 一些社會企業計劃找到了未被發掘

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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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005057 –  
005751 
 

周梁淑怡議員 
政府當局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應清楚界定社會企業

的目標和業務範疇，確保社會企業不會對

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構成不公平競

爭  
 
政府當局回應，政府會推動及支援以提高

弱勢社就業能力為其明確社會目標的

社會企業  
 

 

005752 –  
010447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李卓人議員認為  ⎯⎯  
 
(a) 應清楚訂明社會企業的社會目標；  
 
(b) 政府服務合約應以局限性招標的方

式，批給聘用殘疾人士的社會企業；

及  
 
(c) 商界的參與是成功發展社會企業的

關鍵  
 
政府當局表示，若推行措施利便社會企業

競投政府服務合約，有關措施應符合世界

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的規定  
 

 

010448 –  
010954 

田北俊議員  
政府當局  

田北俊議員認為  ⎯⎯  
 
(a) 社會企業的運作如得到政府支援，可

能對中小企構成不公平競爭；  
 
(b) 非政府機構未必具備經營業務的相

關專業知識和經驗；及  
 
(c) 雖然商界可向社會企業提供友導，但

無法提供長期支援  
 
政府當局回應，在訂定推動社會企業在香

港發展的策略時，會考慮本港的經濟情況

及持分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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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010955 –  
011610 

主席  主席認為  ⎯⎯  
 
(a) 社會企業應有明確的社會目標，向弱

勢社 (包括失業人士、中年及低技術

工人和殘疾人士 )提供支援； 

 
(b) 鑒於社會企業有不同的經營模式，當

局應擬訂具體措施推動社會企業的

發展；及  
 
(c) 可參考台灣的做法，訂明一個固定百

分比的政府服務合約應批給社會企

業  
 

 

議程第 II項  －  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  
 
011611 –  
013435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

收入分布》 (下稱 "《報告》 ")的主要結果  
 

 

013436 –  
014731 

主席  
李鳳英議員  
政府當局  
李卓人議員  

李鳳英議員及李卓人議員詢問沒有工作

成員的非長者住戶的分項數字，因為這類

住戶在 1996年至 2006年間大幅增加。李卓

人議員又關注到，收入低於平均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金額住戶的數目持續增加  
 

政府當局表示，這類住戶大多有一至兩名

成員，他們是退休人士及家庭料理者。當

局將於會後提供李卓人議員所要求的進

一步資料  
 

勞工及福利局已於 2007年 7月負責扶貧的

職責，現正積極商議措施以解決貧窮問題  
 

 

 

 

 

 

 

政府當局

(紀要第

10段 ) 

014732 –  
015538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關注／詢問  ⎯⎯  
 
(a) 政府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立場，

《報告》結果已清楚顯示貧富差距不

斷擴大；及  
 
(b) 香港與其他已發展經濟體系的堅尼

系數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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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如下  ⎯⎯  
 
(a) 收入分布的研究是一個相當複雜的

課題，必須小心詮釋；及  
 
(b) 《報告》已載列選定經濟體系堅尼系

數的比較。不過，把不同經濟體系的

收入差距作比較，可能受到相當的限

制，例如不同的比較方法  
 

 

015539 –  
020307 

主席  
張超雄議員  
政府當局  

張超雄議員認為  ⎯⎯  
 
(a) 儘管《報告》所提及的堅尼系數是按

人口平均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

入計算，堅尼系數的數值仍高於加拿

大及英國等海外國家的堅尼系數數

值；及  
 
(b) 除稅後的堅尼系數顯示，稅制屬累退

性質，須作進一步研究  
 
政府當局回應如下  ⎯⎯  
 
(a) 以各種不同方法編製堅尼系數均會

引起爭議，因為在編製過程中會作出

不同的假設；及  
 
(b) 由於本港超過 90%的薪俸稅和物業稅

由處於收入分布較高部分的住戶繳

付，稅制絕不屬於累退性質  
 

 

020308 –  
020754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梁耀忠議員認為  ⎯⎯   
 
(a) 兩性的收入差距顯示婦女貧窮問題

的嚴重程度；及  
 
(b) 當局應訂定具體措施以解決結構性

失業問題  
 
政府當局表示  ⎯⎯  
 
(a) 兩性的收入差距是不同國家的普遍

現象，由多項社會經濟因素導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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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b) 知識型經濟體系的出現，減少了對低

技術和低學歷工人的需求，當局經已

／將會推行措施，以提升這類工人的

技術和就業能力  
 

 

020755 –  
021216 

梁國雄議員  
政府當局  

梁國雄議員認為，更重要的是政府制訂扶

貧措施，而不是研究導致貧窮問題的成因  
 

 

021217 –  
021516 

陳婉嫻議員  
政府當局  

陳婉嫻議員關注到  ⎯⎯  
 
(a) 堅尼系數能否有效作為量度本港收

入分布的指標；及  
 
(b) 當局將會採取甚麼措施，以紓緩貧窮

人士 (特別是貧窮長者 )面對的困境  
 
政府當局回應如下  ⎯⎯  
 
(a) 收入分布已變得相當複雜，須小心詮

釋堅尼系數；及  
 
(b) 勞工及福利局現正積極商議措施，以

解決貧窮問題  
 

 

議程第 III項  －  其他事項  
 
020517 –  
020636 

主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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